Evolution 進化論 進化論是一個含義極廣的詞語，說它是一個文化詞語，比說它是某一科學的專用詞語更恰當；有人說進化論的原則，成了「解釋人類一切經歷」的典範。
　　從研究的範圍來說，它真可算得上是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」的科學，大至宇宙起源，小至基因的表現和密碼；牽涉的專門科學，包括太空物理學、近代及古代地質學、近代及古代生物學、結構人類學、生物地理學、解剖學、考古學、比較胚胎發展學、分子生物學、遺傳學、動植物學等等；倘若包括神學應用進化論發展出來的進程神學（Process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60,Name=Process Theology}）在內，進化論研究的對象，就包括神、人、世界，可說是無所不包了。
　　巡禮
　　進化論一般是指生物學上一理論，有兩個基本假設︰第一是一切生物均來自同一系統，此假設有兩個強而有力的支持，即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的新發現，其中尤以後者為然。遺傳學家指出，現知所有遺傳系統，均本於同一遺傳密碼。第二，最能解釋生物進化的概念，是「優勢」（advantage），不是設計或目的，是某種演變過程賦予某些生物的。近代不少進化論者本於此概念，看進化論是公理性的（axiomatic）。反對者則認為，進化論有太多盲點和關聯的欠缺，頂多只可以算是一假設，離開理論的標準尚遠。
　　早在達爾文（Charles Darwin, 1809～82）之前二千多年，就有本於觀察及反思而成的哲學進化論，分別見於古文明留下來的典籍，如希臘的巴門尼德（Parmenides，主前六世紀）、赫拉克利特（約主前530～主前470）、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、印度的宗教文獻等，而中國《道德經》之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就更為家喻戶曉了。
　　就在達爾文之前的文藝復興期，進化論亦早已從哲學反思，進到科學觀察的階段；哥白尼（N. Copernicus, 1473～1543）從望遠鏡觀察天象，創立太陽中心學說；莫佩爾蒂（Maupertuis, 1698～1759）從多種病歷研究，指出遺傳變因的理論；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（Chevalier de Lamark, 1744～1829），發展了「梯形漸進進化論」；希賴爾（G. Saint-Hilaire, 1772～1844）有新品種論；馬爾薩斯（T. Malthus, 1776～1835）的人口論和物競天擇論等。達爾文就是引用馬爾薩斯的「物競天擇」一語，來闡釋他的進化論，本於南美洲特有的哺乳動物，而提出一套進化過程，作為物種突變的解釋骨幹。
　　達爾文之後，進化論的研究變得精細而分歧。傳統的突變論，被新達爾文主義取代，指出突變不是進化的骨幹，而只是進化的原料。基因突變之外，科學家透過實驗室來為豌豆及果蠅進行控制交配，發現基因重組，加上天擇作用，也能解釋生物的變種。
　　早在十九世紀中業，生物學家便把生物演進的區域劃分，嘗試找出什麼可用科學來加以驗證，什麼不可以，並且嘗試為二者定出關係。
　　進化論的劃分
　　戈耳什米特（R. B. Goldschmidt, 1878～1958）把實驗室能觀察得到的生物變種，稱為「微進化」（microevolution）；辛普森（G. G. Simpson）則以「廣進化」（macroevolution）來稱古生物學、比較解剖學，和胚胎學的研究範圍，是屬於生物的歷史進程。他認為廣進化論能與地質年代的時間吻合，但他否認微進化的突變能解釋廣進化的現象。
　　現代的新達爾文主義者認為，生物對環境的改變，會產生一連串的「適應區」，每一適應區又有許多「附區」（subzones）；微進化是包括附區裡極小範圍的超越，而廣進化則是適應區與附區之間的超越。
　　那麼最早的生命從何而來呢？很多現代新達爾文主義者拒絕討論這個問題。他們認為，科學研究是一種過程的研究，不是為起源提供答案。他們開始是從已有的生命現象（如化石）入手；另些人則嘗試從無機領域的物理和化學作用去解釋，認為地球在原始時代的條件，無機物分子在特殊環境下碰撞，能產生有機物分子，是為原生體，原生體經過微進化和廣進化，便演變成今天的眾生百物了。這理論稱作「合成進化論」（synthetic evolution），與實驗室能觀察得到的微進化，和嘗試解釋生物的歷史性進化過程的廣進化，為進化論三個主要的陣營。
　　基督徒討論進化論時，不宜把所有進化論擠在一起來處理，有科學證據支持的微進化論，我們沒理由反對，正如假設多於證據的廣進化論和合成進化論，是沒理由要求人無保留地接納一樣。
　　那麼基督徒對進化論的態度，又可分為幾種呢？
　　基督徒對進化論的反應
　　潘柏滔在他的名著《進化論──科學與聖經衝突嗎？》（更新，1984），恰當地把基督徒對進化論的反應分為三類︰1.權威創造論（Fiat Creationism）；2.神導進化論（Theistic Evolution）；3.漸進創造論（Progressive Creationism）。可分別解釋如後。
　　1.權威創造論。這是華人信徒最多持守的態度，不僅信仰保守的如此，自認是信仰開明，卻無暇涉及進化論種種理論和釋經問題的基督徒亦然，它已成了華人教會一個信仰傳統。
　　權威創造論者（參創造論，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認為，世界及其上眾生萬物，都是神直接創造的結果，是記在創世記前三章之內；而聖經說的一日，就是我們所知的二十四小時，故人類的歷史，與宇宙的歷史，不會相差一個星期之久，年歲大約是六千到一萬二千年之間；地質學和化石的證據，不會改變他們的意見，「因為科學家的看法常常改變，只有神的話語絕不改變」，這是他們典型的回答。
　　另一種權威創造論，企圖調和聖經與科學的衝突，嘗試解釋化石（如恐龍）和地質學提出久遠的年歲問題。他們認為創世記一1是神造的原初世界，上面有現今發現的種種古生物，後來天使犯罪，神毀滅了大地（創一2），其上的生物便成為現今的化石。現今的世界是神第二次造的，記載在創世記一3；由此節及其後所載發生的事至今，不會超出六千到一萬二千年。換句話說，他們把科學界發現一切超乎六千到一萬二千年的事，都塞入創世記一1～2之間的空隙去了。
　　2.神導進化論。這是完全接納進化論的基督徒，有科學家、釋經家及神學家，平信徒者多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。他們對科學的順服，就像基督徒對聖經的聽從，都是沒保留的。他們認為聖經的記載都是寓意式的，是非歷史性的，結果常是扭曲聖經來遷就科學。
　　聖經與科學描述的世界都是對的，只不過二者描述的方式不同；聖經用詩章體裁，科學家用可量化的數據和觀察。所謂神導進化論者，是指地球上眾生百物，就如進化論所言的，是經由低等生物演化成高等生物，只不過背後控制進化過程的，不是「機緣」（chance）或什麼，而是神。再者，神導進化論者認為，科學與聖經應攜手合作，因為聖經解釋了生命的起源，而進化論則解釋其進化的過程，故二者是相輔相成的。
　　3.漸進創造論。要明白漸進創造論想解決什麼問題，和它的強點，我們先要知道前二論的弱點在什麼地方。
　　漸進創造論者相信創世記一～三的創造記載是真實的；但我們不知道祂什麼時候創造，或怎樣創造，不過從已被證實的微進化範圍，知道物種自被創造後，曾進行自己的演化和繁殖；而宇宙和地球的年齡也是很久遠的。
　　進化論對傳統教會的信仰，有兩個主要的衝擊︰第一是關乎地球的年齡問題，特別是關乎物種的演化；第二是人的來源問題，特別是關乎人的靈魂和墮落的問題。
　　權威創造論完全漠視科學的事實和根據，為了維護他們了解的創造記載，不惜本於已為人證明其偽的烏社爾（Archbishop Ussher, 1581～1656）年譜，說地球只有六千年左右的歷史；就算聖經族譜有些漏記吧，他們認為給它加上一倍的時間就足夠了，因此說地球只有六千到一萬二千年的歷史。歷史既這樣短，就不足夠進化論者所需的悠久演化年數了。就算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學者也認為，「這種立場似乎對維護聖經真理，沒有多大助益，反而是延續了中古世紀教會反科學的頑固態度」（B. Ramm, The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nd Scripture, Grand Rapids, 1954, p. 22）。
　　神導進化論則站在相反的立場，對科學理論採取完全接納的態度，很多時候還包括進化論者都覺得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理論；這種對科學與信仰的取向，自然不會產生什麼困難，問題卻是也產生不了什麼積極果效。人會覺得難明的是，科學理論加上宗教註腳是否多餘？神學若只成了科學的一個註腳，我們為什麼需要這個註腳？現實的是，這個註腳一點不能增加我們的了解，無論是科學的進化論，或神學的創造論。
　　漸進創造論嘗試避免這兩個極端。一方面接受科學上已有足夠證據支持，又不與聖經有衝突的觀點，如微進化論；另一方面亦拒絕只憑臆度，而明顯與聖經教導有衝突的觀點，如廣進化論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漸進創造論者努力整理出一種看法，是對聖經和科學都儘量公允的理論。
　　什麼是漸進進化論認為科學已有充分證據證明的事實呢？那就是地球的年齡是很久遠的，而物種亦是非常多元化這兩個事實。什麼是他們認為進化論科學家仍然停留在臆度的假設階段？那就是單靠一些殘破不全，又是孤立的化石，便建撘起由低等生物進化到高等生物的演化族系。漸進創造論者認為，人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物，是按著神的形像被造，有神氣息的靈魂，又因犯罪而墮落，成為神救贖的對象，顯出人獨特的地位和價值。
　　福音派教會還流行另一種所謂科學創造論。最為華人信徒認識的，莫如莫瑞士的《科學創造論》（Scientific Creationism，韓偉等譯，更新，1979）。科學創造論者以「偶然組合論」，指出物質通過偶然組合而產生複雜結構的機率是何等的低，因此是不可能的。但近代學者指出事物複雜性起源，絕非來自物質的偶然組合，而是通過自然定律對物質所引起的必然作用，稱作「複雜性起源」，或「逆炯論」。反對逆熵論的學者自然不少，但他們不會用科學創造論常用的，「一堆磚頭永無可能演化成一幢樓宇」一類理由。
　　科學創造論最尷尬的地方，是兩面不討好，因為他們一方面反對進化論以不全的資料來建撘理論，卻把不能支持進化論的科學資料，全算到可以支持創造論的頭上。我們固然不管，不能支持進化論的資料，是否就等於可以支持創造論；把這些資料全搜集過來，是否就能把創造論科學化地建立起來呢？一個理論能被稱作科學理論，是有許多嚴格要求的，創造論能否通過這些審核？或更徹底地問，是否需要通過這些審核？因為無論我們用多少科學資料和術語，創造論是一個信仰確認，它關心和確認的，與科學理論沒有必要的關係，我們也不能因為用科學術語來解釋創造論，就可以稱之為科學創造論。很可能是這緣故吧，科學創造論在科學界和神學界，並不受人重視。
　　作為一結論，我們可以說，完全反對科學事實的權威進化論，和完全接受科學理論的神導進化論，都不能幫助我們對大自然與聖經（神「寫」的兩本書），增加什麼認識。這「兩本書」的範圍既是如此博而精，沒有人能說都讀通了；因此對己要謙卑，儘量聆聽；對人要留下多點空間讓他發展，似乎是合理又有益的。
　　另參︰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；

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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